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芮城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芮城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

补助金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风陵渡经济开发区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《芮城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实施细则》已经县

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芮城县人民政府

2022 年 6 月 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芮政发〔2022〕13 号



— 2 —

芮城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
实 施 细 则

第一条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晋政发〔2014〕18 号）精

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决定在我县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补

助金制度。

第二条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以下简称人社局）是

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制度的行政主管部门，负责

政策制定、统一管理和监督指导，县社会保险中心负责资金申

报和支付等工作。

县财政局负责筹集、拨付、落实相应的配套资金。

风陵渡经济开发区、各乡镇政府、县社区服务中心、各村

（社区）服务经办机构逐级负责政策宣传、资格初审、复审和

上报等有关具体工作。

第三条 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，我县 60 周岁以上城乡

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在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期间

死亡的，在 1 个月内办理养老保险关系终止、提出丧葬补助金

申领等相关手续的，可享受丧葬补助金。

第四条 我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补助标准为，死亡当

月 10 个月我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，由县级财

政承担，县级财政应将配套资金列入同级财政预算，及时拨付到



— 3 —

位。

第五条 符合领取丧葬补助金条件的，由其法定继承人或

指定受益人一次性领取丧葬补助金。

第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丧葬补助金政策：

（一）死亡后未及时上报，造成冒领养老金的；

（二）家庭成员中有冒领养老金且未退还的；

（三）服刑期间死亡的；

（四）从事非法活动致死的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等另有规定的其他人员。

第七条 原待遇领取人员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按本实

施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内容和时限，向村（社区）申领享受丧葬

补助金，填写《芮城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丧葬补

助金申领表》。逾期未申领的，视为自动放弃，不再发放丧葬

补助金。

第八条 领取丧葬补助金需提供的材料：

（一）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或公安部门出具的《死亡户口

注销证明》或司法部门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；

（二）《芮城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丧葬补助

金申领表》；

（三）丧葬补助金申领的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身份证、

户口簿、社保卡复印件，能够确定其继承权的法律文书、公证

文书或公安机关及乡镇（社区）、村委会等部门出具的有关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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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材料等。

第九条 村（社区）对申领人及申领事项进行资格审查，

审核无误后签字盖章，上报各乡镇政府（县社区服务中心）复

审，签注确认意见并加盖公章。

第十条 各乡镇政府（县社区服务中心）负责对辖区内村

（社区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申领情况进行核实、汇

总登记，填写《 乡镇（社区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

取人员丧葬补助金汇总表》，于次月 5 号前连同申领资料一并

上报县社会保险中心。

第十一条 县社会保险中心对各乡镇、县社区服务中心上

报的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人员进行汇总登记，每

月向县财政局申报补助资金，并及时发放到申领人提供的社保

卡中。

第十二条 对欺瞒、冒领城乡居民丧葬补助金的村（社区）

及个人，县社会保险中心应按规定责令有关人员予以退还。拒

不退还的，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
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县人社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．芮城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丧葬补

助

金申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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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 乡镇（社区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

员丧葬补助金汇总表

抄送：县委，县人大，县政协。

芮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1 日印发


